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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婴幼儿早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护服务直接影响婴幼儿当前及随后的身心健康发展。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的相关政策以身心健康、强健家庭和积极的早期学习经验为三大主题。在梳理美国重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根据全美

最新发布的2019年ECPP调查数据分析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接受家庭式照护和机构式照护的现状。对比中美两国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供需实践，提出了对促进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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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arly experience，child care has a direct impact on infants and toddlers’current and subse⁃
quent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cies and programs related to child car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under the age of
3focus on three domains: Good Health，Strong Families，and Positive Early Learn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9 Ear⁃
ly Childhoo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urvey，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me-based care and center-
based car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hild car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under the age of 3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under age 3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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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婴幼儿的大脑发育速

度最快，呈指数式增长。大量脑科学的研究已

表明，婴幼儿的早期经历会对其正在发育的大

脑构造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基因绘制了婴

幼儿发展的基本蓝图，而早期经历则决定了婴

幼儿的大脑是否能为其未来的学习、行为和健

康打造坚实基础［1］。作为婴幼儿早期经历的重

要组成部分，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不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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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婴幼儿身心发展，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牵系着千万家庭的健康福祉。随着2016

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的可及性成为影响家庭二孩生育意愿

和行为的关键［2］。婴幼儿照护服务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的日益关

注。为解决“幼有所育”问题，2019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

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为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近年来国

家卫健委陆续颁发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和《托育机构

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等重要文件。在此背景

下，探索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相关政策和

实践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议题。

美国是较早关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西方

发达国家，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体系。美国政府尤为重视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

务的可负担性、可及性和高质量，并重视为有照

护困难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务，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婴幼儿家庭的相关政策［3］。在美国，越来越多

的婴幼儿被安置于非父母照护中，这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家庭的负担并丰富了婴幼儿的早期经

验。立足国际视野，本研究试图探讨美国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经验与模式特点，以期

更好地促进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

进程。

一、美国支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综

合性政策框架

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是一个涉及多主体、

多方面、跨领域的实践问题，关系到家庭与国家、

政府与社会、儿童与妇女的相互关系，并与政府

的教育、卫生健康、人口、社会、经济和福利等政

策密切相关［4］。基于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科学研

究和解决婴幼儿家庭的现实照护难题，美国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政策框架主要涉及三大主题：

身心健康、强健家庭和积极的早期学习经验（见

图1）。美国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协会（Zero to

Three）认为，这三个主题是人生良好开端的基础，

所有婴幼儿都需要在这三个主题获得支持才能

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5］。 该政策框架囊括了婴

幼儿及其家庭的普遍需求，与婴幼儿照护有关的

政策要直面并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需求。

（一）“身心健康”政策

身心健康是婴幼儿动作、认知、语言、情感和

社会性等方面发展和学习的基石。美国约有

19.8%的3岁以下婴幼儿生活在收入低于联邦贫

困线、经济状况限制了其基本需求满足的家庭；

约有8.3%的婴儿出生体重过低，且全美平均婴

儿死亡率为5.8‰［5］。美国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和项目来促进婴幼儿及其父母的健康，促使其

获得充足的营养和食品，可负担得起的孕产妇、

儿童和家庭医疗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等。由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孕妇

和6岁以下儿童是美国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

的主要对象之一，能获得妊娠、生育、产后保健以

及儿童医疗保健等健康保险。且Medicaid又为

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和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早期

和定期筛查、诊断和治疗”的预防性儿童保健服

务。除了覆盖经济上贫困的对象外，一些州的

Medicaid放宽了资格限制，把家庭收入超过了贫

困标准的产后60天内的产妇和一些1周岁以下

的 婴 儿 列 为“ 亟 需 医 疗 援 助 人 群（medically

needy）”并纳入为医保对象［6］。此外，美国的儿

童健康保险计划（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为收入高于Medicaid申请资格、但在经

济上又负担不起商业保险费用的中低收入家庭

中0-18岁儿童提供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了儿

童医疗保健的覆盖范围。为改善婴幼儿及其母

亲的健康状况，成立于1974年，妇女、婴儿与儿

童特别营养补充项目（WIC）是美国农业部主管

的联邦拨款的项目，旨在为低收入、营养差的孕

妇（怀孕期间至产后6周）、母乳喂养的妇女（至

婴儿满1周岁）、非母乳喂养的妇女（至婴儿满6

个月）、1周岁以下的婴儿、以及未满5周岁的幼

儿提供增补的营养食品、营养教育和咨询以及健

康诊断和转介服务等。1991年起，联邦政府的

健康开端项目（Health Start Initiative）在婴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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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倍，以及新生儿体重过

低、早产儿、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社区致

力于改进其医疗系统，从孕前到学前阶段改善妇

女和婴幼儿的健康状况。

（二）“强健家庭”政策

婴幼儿的社会化进程始于家庭。家庭是3

岁以下婴幼儿成长和发展的最重要微环境，与

父母建立的稳定性和支持性的养育关系有助

于培养婴幼儿的信任感、促进其社会与情感能

力的发展、以及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父母

也需要获得支持来为他们的婴幼儿创造良好

的生命开端。与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相比，美

国 3 岁以下婴幼儿被虐待和被忽视的比例最

高，达到16‰［5］。美国与3岁以下婴幼儿强健

家庭有关的政策法规和项目，关注婴幼儿父母

的良好就业，保障家庭的稳定，并为其提供经

济、工作、住房和育儿等方面的支持。美国

1996年颁布的贫困家庭短暂性援助计划（Tem-

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规定联邦政

府向贫困家庭提供援助，尽可能使儿童可以在

自己的家中或者亲属家里受到照料，并通过促

进就业准备、工作和婚姻等途径减少贫困父母

对政府福利的依赖。1974年的《儿童虐待预防

和治疗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

ment Act）规定联邦政府为各州被虐待和被忽

视儿童的预防、评估、调查、起诉和治疗等活动

提供资金和指导。始于1993年，促进家庭安全

稳定项目（Promoting Safe and Stable Families）致

力于预防儿童虐待，使儿童能够安全地与家人

在一起，并给被寄养儿童提供永久的居住安

排。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允许抚育

符合资格的儿童（如未满17岁、与纳税人是子

女关系、过去一年与纳税人共同居住超过半

年）的家庭每年减免一定额度的联邦所得税。

1993 年颁布的《家庭与医疗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旨在帮助全职工作者平

衡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责任，允许他们因分娩、

收养子女或家庭紧急医疗事故等每年可得到

最长12周的休假。此外，各州还开展了各类入

户指导和亲职教育等项目来提高父母的育儿

能力，如美国健康家庭（Healthy Families Ameri-

ca）、护士—家庭联盟（Nurse- Family Partner-

ship）、家长即教师（Parents as Teaches）、学龄前

儿童父母的家庭教育（Home Instruction for Par-

ents of Preschool Youngsters）等［7］。

（三）“积极的早期学习经验”政策

婴幼儿早期学习经验的质量对他们未来的

学习和成功有持续的影响，处境不利的婴幼儿尤

其能从高质量的早期保育和教育项目中获益。

然而美国2017年《父母与儿童照护高收费报告》

显示，在美国2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婴儿在机

构式照护中心的年均花费甚至超过了四年制州

立大学的学费［8］。美国与3岁以下婴幼儿积极的

早期学习经验有关的政策法规和项目致力于为

婴幼儿及其家庭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托育服

务。美国1990年颁布的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

款法（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ct）

规定联邦政府为0-13岁低收入儿童家庭提供保

育和教育津贴，以便父母能够正常工作或参加职

业/教育培训，同时致力于提高儿童保育和教育的

质量。为了进一步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美国

2019年颁布的《工薪家庭儿童保育法案》（Child

Care for Working Families Act）明确规定州政府要

为中低收入家庭（家庭收入低于本州家庭收入中

位数的150%）的13岁以下儿童的保育和教育提

供财政援助，确保这些家庭的儿童保教支出不超

过家庭总收入的7%。此外，在公共财政投入有

限的情况下，美国致力于保障贫困家庭的婴幼儿

和有特殊需要的婴幼儿获得安全规范、优质普惠

的托育服务和早期干预。依据1994年“开端计

划”修订法（Head Start Act Amendments of 1994），

开端计划的服务对象从3-5岁幼儿拓展到了3岁

以下婴幼儿，联邦政府开始实施提前开端项目

（Early Head Start），专门为低收入家庭的孕妇、3

岁以下的婴幼儿及其父母提供密集的、综合的儿

童发展和家庭支持服务。1986年，美国《残疾人

教育法案》增加了H部分“特殊需要婴儿和学步

儿”条款（后来成为 Part C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规定联邦政府协同各

州政府对有特殊需要的3岁以下婴幼儿及其家庭

建构综合的、多学科和多部门合作的早期干预服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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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食品安全

·营养

·孕产妇保健

·儿童保健

·婴幼儿心理健康

·基本需求的支持

·儿童福利

·家访

·带薪休假

·早期保育和教育

的机会

·儿童照护的质量

·早期干预和预防

的服务

身心健康 强健家庭 积极的早期学习经验

图1 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政策框架

（资料来源：Zero to Three，2020）

二、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的特点

2019年美国“婴幼儿早期保教项目参与调

查”（Early Childhoo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urvey，

简称ECPP）是由美国人口统计局在全国50个州

和哥伦比亚特区开展的关于6岁以下婴幼儿参与

早期保教项目的一个全国性抽样调查。这一调

查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关于婴幼儿参与早期保教

项目的各种统计数据，有利于掌握婴幼儿照护的

整体状况。作为美国领航的“全国家庭教育调

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1年起一共开展了八

次ECPP的调查。2019年美国ECPP调查收集到

的总样本为具有全国代表性的7092名0-6岁儿

童，其中3岁以下婴幼儿的样本量为3998①。

（一）两大类型：婴幼儿的家庭式照护和机构

式照护

以照护主体和照护场所为依据，美国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可划分为家庭式照护和机构式照

护两大类型。其中，家庭式照护包括父母独自照

护、亲属家庭照护和非亲属家庭照护［9］。父母独

自照护是指婴幼儿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家独

自照料婴幼儿，并未定期（如每周至少一次）寻求

他人照料其婴幼儿。亲属家庭照护是指由婴幼

儿的亲属（如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或其他亲

戚）定期在婴幼儿的家里或者他人的家里提供的

照料服务。非亲属家庭照护是指由非亲属定期

在婴幼儿的家里或者他人的家里提供的照料服

务，包括家庭托儿所或邻居/保姆提供的照护。机

构式照护是指由日托中心、幼儿园、早期开端项

目和其他学前教育机构提供的婴幼儿照料服

务。在ECPP的调查中，亲属家庭照护、非亲属家

庭照护和机构照护被归为婴幼儿的非父母照护

安置。

1.约四成父母或监护人独自照护婴幼儿

2019年美国ECPP调查结果显示，大约四成

的3岁以下婴幼儿是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独

自照护。在这些家庭中，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定

期寻求其亲属、非亲属或机构照料看护婴幼

儿。随着婴幼儿年龄的增长，父母或监护人独

自照护的比例越来越小。约54.0%的 1岁以下

婴幼儿、42.5%的1-2岁婴幼儿和37.2%的2-3岁

婴幼儿的父母或监护人几乎独立承担了婴幼儿

的全部照护。

2.亲属家庭照护以祖父辈的无偿照料为主

美国约26.2%的3岁以下婴幼儿每周接受亲

属家庭照护，平均每周照护时长为22.6小时。在

接受亲属家庭照护的婴幼儿中，85.6%的主要照

护亲属为祖父母/外祖父母，8.1%的为婴幼儿父母

的兄弟姐妹，1.7%的为婴幼儿的兄长或姐姐，

4.6%为其他亲属。近一半婴幼儿的亲属家庭照

护是发生在婴幼儿的家里，且大多数（80.2%）的

亲属家庭照护是不收费的。

3.非亲属家庭照护大多发生在有偿照护人的

家里

美国约有13.7%的3岁以下婴幼儿每周接受

非亲属家庭照护，平均每周照护时长为28.1小

时。在接受非亲属家庭照护的婴幼儿中，约

50.7%的父母或监护人早已认识该照护人，超过

七成的非亲属家庭照护是发生在照护人的家里，

只有约4%的非亲属照护人住在婴幼儿的家里。

约91.1%的父母或监护人需要给非亲属照护人

付费。

4.婴幼儿的照护机构种类多样

美国约24.4%的3岁以下婴幼儿每周接受机

构照护，平均每周照护时长为28.9小时，且超过

五成的婴幼儿在未满一周岁时就开始接受机构

照护。约五分之一的托育机构是由宗教团体举

办的，7.8%的托育机构位于父母或监护人的工作

场所。美国婴幼儿托育机构多样化，约60.8%的

托育机构有独立的场所，18.9%坐落于与宗教信

仰有关的场所（如教堂、寺院等），9.1%附设在中

小学校中。此外，约7.6%的婴幼儿接受了联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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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助的提前开端项目的免费托育服务。总体

上，这些机构与婴幼儿家庭的距离较近，约50%的

机构—家庭路程在10分钟以内，34.6%的在10-

20分钟，11.2%的在20-30分钟，仅有4%的超出了

30分钟的路程。

（二）婴幼儿非父母照护安置：现实需求与考

虑因素

1.约六成3岁以下婴幼儿每周接受非父母照护

2019年美国ECPP调查结果显示，约六成3岁

以下婴幼儿每周接受非父母照护。随着婴幼儿

年龄的增长，接受非父母照护的婴幼儿越来越

多，1岁以下婴幼儿的非父母照护比例为46.0%，

1-2岁婴幼儿的非父母照护比例为57.5%，2-3岁

婴幼儿的非父母照护比例上升至62.8%。从图2

可见，3岁以下婴幼儿接受亲属家庭照护以及非

亲属家庭照护的比例较接近，而2-3岁婴幼儿以

机构照护为主。美国往届的ECPP调查也发现，

年龄越大的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的比例越

高［10-11］。这个现象或许与父母对不同阶段婴幼儿

的关注重心有关。当婴幼儿年龄越大时，父母开

始更加关注他们早期学习能力；而对于年龄愈小

的婴幼儿来说，父母更多考虑的是一些实际的因

素，比如照护服务的费用、对照护人的信任及其

照料能力、照护人能否与婴幼儿建立类似家庭式

的关系等［12］。

100%

80%

6%

40%

20%

0%

非父母照护的总体比例 亲属家庭照护 非亲属家庭照护 照护机构

0-1岁 1-2岁 2-3岁

图2 2019年美国ECPP调查中3岁以下婴幼儿的

非父母照护安置比例

2.父母工作需要是婴幼儿被安置于非父母照

护的最主要原因

在美国寻求非父母照护的婴幼儿家庭中，

超过四分之三（76.9%）的家庭主要是因为父母

或监护人的工作需要。这与美国女性就业率

高有关。据美国劳工部官方数据显示，61.4%

的 3岁以下婴幼儿的母亲身在职场，面临着工

作和育儿的双重负担［13］。此外，8.2%的父母或

监护人送婴幼儿去接受托育服务主要是出于

入学准备的考虑，其他需要托育服务的原因还

包括提供文化/语言学习（2.3%）以及腾出时间

出差或休闲（5.0%）。然而，不同年龄阶段婴幼

儿父母或监护人需要照护服务的原因有所不

同。尽管父母或监护人的工作需求是三个年

龄阶段婴幼儿被安置于非父母照护的主要原

因，相比2岁以下婴幼儿，更多2-3岁婴幼儿父

母或监护人是出于入学准备、文化/语言学习的

考虑把婴幼儿送到托育机构。

3.收费、学位紧缺和保教质量是非父母照护

安置的三大困境

该调查还发现，超过五成的父母或监护人认

为在他们家附近有较好的婴幼儿托育机构，但在

有过择托经历的家庭中仍有近七成的家庭表示

在选择托育机构时曾遇到困难，且有8.6%的家庭

没有找到合适的托育机构。收费高（35%）、学位

紧缺（29.7%）和质量低（19.6%）是家庭择托的三

大主要难题，其他原因还包括：地理位置（6.5％）、

寻找特定的托育时段（2.6%）、需要特殊教育项目

（0.8%）和照护项目对婴幼儿年龄的限制（0.8%）

等。其中，学位紧缺是1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择托

难的主要因素；相比1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质量是

造成更多1-2岁和2-3岁婴幼儿家庭择托难的主

要原因。

4.选择婴幼儿的非父母照护安置时考虑因素

众多

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或监护人在选择

非父母照护项目时所考虑的因素按重要性程度②

排列依次为（见图3）：照护项目的信用（90.1%）、

营业时间（79.7%）、学习活动（64.0%）、地理位置

（61.0%）、亲 朋 好 友 的 推 荐（59.3%）、收 费

（55.8%）、提供与同伴相处的机会（52.9%）、婴幼儿

的数量/项目规模（43.5%）、网上评分（37.2%）和照

护项目的宗教取向（14.5%）。相比接受亲属家庭

照护和非亲属家庭照护，选择机构照护的婴幼儿

父母或监护人更加重视机构提供的学习活动和与

同伴相处的机会。而选择非亲属家庭照护的婴幼

儿父母或监护人则更加看重其提供照护服务时间

上的灵活性，并更依赖朋友或家人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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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取向

亲朋好友的推荐

网上评分

项目的规模

项目的营业时间

与同伴相处

学习活动

信用

收费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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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9年美国ECPP调查中家庭选择婴幼儿照护项目的考虑因素

三、对我国构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的启示

（一）建构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支持体系，加

强父母照护婴幼儿的能力

家庭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主要责任者。

在2019年美国ECPP调查中，约四成的3岁以下

婴幼儿是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独自照护的。

我国《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婴幼儿照护服务要以家庭

为主，托育补充。然而，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

家庭得到的照护支持较少，尤其是在“三孩”政策

下家庭亟需全方位的育儿支持。有研究发现，我

国家庭的育儿压力较高、抚育成本高昂、子女教

育成为最大挑战，育儿和工作难以平衡，特别是

婴幼儿的母亲面临较大职场困境，社会支持普遍

匮乏［14］。迫切需要完善支持家庭照护婴幼儿的

政策，加快构建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可借

鉴美国以“身心健康”“强健家庭”和“积极的早期

学习经验”为三大主题的婴幼儿照护综合性政策

框架，加强对婴幼儿家庭照护的支持和指导。不

仅要把婴幼儿的需求放在首位，更要把婴幼儿整

个家庭放置于核心地位，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政

策举措。强有力的家庭政策能给予婴幼儿及其

家庭切实的保障，应惠及所有家庭，不仅为有困

难家庭提供应急或修补性帮助，也重视对一般家

庭的预防和支持性帮助。一是进一步完善婴幼

儿及其家庭的健康管理制度和医疗保健服务。

关注妇女在产前、产后和哺乳期以及婴幼儿的营

养和食品安全，重视和定期监测初产妇、二胎、三

胎产妇的心理健康以及婴幼儿的发育状况，定期

为其提供营养教育、健康诊断和发育筛查、心理

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等，着力改善婴幼儿及其父

母的身心健康状况。二是进一步给父母照护婴

幼儿提供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育儿支持等。完

善生育保险，增加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妇

幼保健津贴、儿童福利津贴、家庭育儿个税抵扣

和育儿补贴等；加大对生育和照护的支持力度，

适当延长女性产假、父亲陪护假、带薪或无薪家

庭照护休假，设立弹性工作制度，缓解父母的育

儿压力，并为婴幼儿父母重返工作岗位提供支

持；通过专项培训、育儿讲座、在线父母课堂平

台、入户指导、亲子活动等多种方式提升家庭的

科学育儿理念与能力。三是加大婴幼儿托育服

务资源的供给，以便在家庭有需求时能为父母提

供托育支持。借助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婴

幼儿提供居家式照护服务，同时提高各类机构式

托育服务的比例。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公共

财政优先保障处境不利婴幼儿的托育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供需关系尤为紧张。一项大规模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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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国城市约 68.4%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

求，然而当前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15］，远低

于2016年ECPP调查中美国的入托率。此外，我

国2-3岁婴幼儿的入托需求（82%）要远高于1-2

岁（13.5%）和 1 岁 以 下 婴 幼 儿 的 入 托 需 求

（4.5%）［15］。 这一托育需求的年龄差异与美国

ECPP调查中不同年龄婴幼儿接受机构照护比

例的结果相似。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短缺、供

需严重不匹配，入托难（特别是2-3岁婴幼儿）已

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公共问题。美国婴幼儿托

育服务是由市场化主导的，服务模式和服务类

型多元化。可借鉴美国根据婴幼儿的年龄阶段

和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为婴幼儿及其家庭提供灵

活多样、方便就近的照护服务，如公立托幼机

构 、私立日托中心、幼儿园、家庭托儿所和入户

保育员等，同时着重为2-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制

或半日制的机构式托育服务，并支持有条件的

幼儿园开设托班。

收费高是我国婴幼儿家庭择托的一大难

题［15］，也是美国家庭择托面临的最大难题。年龄

越小的婴幼儿，越需要获得照料者的精心照护和

敏感回应，这使得小班额、高师幼比成为高质量

照护的重要前提，然而这增加了照护成本。尽管

美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费用是以家庭分担为

主，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来减轻

婴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特别是为处境不利的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免费的早期照护项目和减免

的早期干预服务。2017年，开端项目（包括Early

Head Start）的联邦财政拨款高达92亿美元［16］。同

年，美国联邦政府为Part C of IDEA项目提供了

4.7亿美元的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全国约37万名

有特殊需要的3岁以下婴幼儿［17］。 然而，目前我

国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财政投入不足GDP的

1%，远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18］。我国各级

政府应重视3岁以下早期保育和教育的社会公益

性，加大对3岁以下婴幼儿及其家庭的财政投入，

设立专项资金，特别是向处境不利的婴幼儿提供

有效的照护支持，来自贫困家庭的婴幼儿和有特

殊需要的婴幼儿应成为公共财政投入优先资助

的对象，确保对处境不利的婴幼儿提供普惠性托

育服务。

（三）采取监管与扶持并行的措施，着力提升

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照护质量

照护质量直接关系3岁以下婴幼儿当前及随

后的身心发展，是婴幼儿父母在择托时考虑的一

个重要因素。我国四省市托育服务调查数据显

示，安全是家长对托育服务的最基本要求［19］。然

而，质量低是家庭择托的主要难题之一。目前我

国托育机构发展不规范，存在托育机构注册名目

混乱、超范围经营现象、以及托育机构设置不合

目前标准等现象，而且托育机构的师资质量亟需

提升［15］。美国的婴幼儿托育机构管理体系较为

完善，从制度到实践层面都注重提高3岁以下婴

幼儿托育机构的照护质量。例如，美国政府严格

审查托育机构的资质，50个州相继颁布了婴幼儿

照护中心许可标准或许可管理条例［20］，已有24个

州出台了专门针对3岁以下阶段的婴幼儿学习与

发展指南［21］；且41个州或地区政府实施的学前教

育“质量评级与促进系统”已纳入3岁以下婴幼儿

托育机构，重视对其照护质量的评估，并为其质

量改进提供持续性的专业支持和技术援助［22］。

我国在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规模的同

时，要重视保障和提升其质量，坚持规模与质量

并重的内涵式发展方式，监管与扶持并行推动托

育服务机构规范优质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

家庭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的服务需求。一是严

格执行《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

理规范（试行）》和2019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

儿园建筑设计规范》等文件，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

托育机构的专业化和规划范建设。二是尽快研

究制定3岁以下婴幼儿保教人员的专业标准和准

入制度，加快扩充保教人员的队伍，从职前（如职

业院校、高等院校增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

业）和职后（如建立新入职保教人员培训项目实

施指南）双层面完善保教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培训

体系，并促进其可持续的专业发展和师德建设。

与此同时，要切实提高保教人员的工资福利待

遇，研究制定保教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职称

或岗位晋升制度，促进保教人员的职业发展和队

伍建设。三是构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监

管评估体系，研制各类型托育机构照护质量评价

标准，设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其进行督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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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将其纳入到政府对学前教育督导评估的制度

轨道之中。既要尊重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的

自评，又要融入相对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评

价，把评估当作质量提升的途径，根据评价结果

和改进目标，有针对性地采取策略，促使其达到

和维持更高质量水平。

［注释］

① 该原始调查数据在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院国家教

育统计中心的官网公布（https://nces.ed.gov）。

② 即各因素在“非常重要”这一选项的百分比人数。重要

性程度排序是指婴幼儿的父母或监护人在每个因素选

择“非常重要”选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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